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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体育局关于印发《云南省运动员技术等
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云体规〔2025〕1 号

各州（市）教育体育局，局机关各处（室）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云南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已经

云南省体育局局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云南省体育局

2025 年 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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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鼓励运动员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，规范运动员

技术等级管理工作，根据《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

育总局令第 32 号）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运动员取得符合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（以下简

称等级标准）规定的成绩，授予相应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（以下

简称等级称号）。

第三条 等级称号分为：国际级运动健将、运动健将、一级

运动员、二级运动员、三级运动员。足球项目等级称号由云南省

足球协会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相关规定予以办理。

第四条 云南省体育局（以下简称省体育局）负责全省范围

内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的管理。

第五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运动员，指参加国家体育总局最新

年度颁布的各项目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中规定比赛的正式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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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运动员（以下简称体育总局）。以测试、推荐、邀请或其他非

正式身份参加比赛的，不得授予等级称号。

第六条 等级称号的授予，应当遵循公开、公正、高效原则。

第二章 等级标准

第七条 等级标准由体育总局负责制定和修订，省体育局按

照体育总局的等级标准和公布建立等级标准的项目举办相应比

赛，并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。

第八条 列入等级标准的比赛应当为具有较高竞技水平的

国际、国内重大体育赛事和省内较高水平体育赛事，并符合以下

要求：

（一）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应当为奥运会、世锦赛、世界杯

或同等水平的国际比赛；

（二）授予运动健将应当为国际比赛，全国运动会、全国冬

季运动会、全国单项锦标赛、全国单项冠军赛或同等水平的比赛；

（三）授予奥运会比赛项目一级运动员应当为全国比赛，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（以下简称省级）运动会，

省体育局主办的单项比赛；授予非奥运会比赛项目一级运动员应

当为全国运动会、全国冬季运动会、全国单项锦标赛、全国单项

冠军赛或同等水平的比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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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授予奥运会比赛项目及武术项目二级运动员应当为省

级运动会，省体育局主办的单项比赛；授予其他非奥运会比赛项

目二级运动员应当为全国比赛；

（五）授予三级运动员应当为省体育局主办的单项比赛。

第三章 授予主体和流程

第九条 等级称号管理实行分级管理、分级授予。

第十条 授予单位为：

（一）体育总局项目中心、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授予分管项

目国际比赛、全国比赛等级称号；

（二）省体育局授予本省省级比赛等级称号，包括：一级运

动员、二级运动员、三级运动员；

第十一条 比赛结束 10 日内，各比赛竞委会须按照当年《运

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对比赛秩序册、成绩册进行收集，形成可获

得等级称号运动员名单，成绩册和拟授予等级称号人员名单经裁

判长、技术仲裁等签字后，连同秩序册一并上传到“云南省青少

年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系统”。

授予集体球类项目等级称号的，参赛单位应当严格对照运动

员技术等级标准，在比赛结束 5 个工作日内提供拟授予等级称号

的运动员名单（见附件），推荐人数不足规定人数的，参赛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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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同时上报放弃说明，注明放弃理由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集体球类项目和团体项目的等级称号授予应严格按照体育

总局有关具体要求执行并在成绩册中予以清晰体现，秩序册中需

注明运动员参赛身份及个人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运动员姓名、性

别、身份证号、参加项目、参赛代表单位等），成绩册应包含运

动员可授予等级称号所需证明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运动员姓名、

参赛项目、比赛成绩、上场比赛情况、比赛相关记录等），所有

比赛项目的等级称号授予人员应在成绩册中予以明确。

省青少年训练中心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各比赛竞委会在

“云南省青少年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系统”提交资料的审核，经

主要领导签字后，报送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。

第十二条 等级称号授予流程为：

（一）公示：比赛结束后 30 日内，省体育局公布比赛秩序

册、成绩册，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收到省青少年

训练中心报送的材料后 5 日内完成审核确认，经分管局领导签

字后在“云南省青少年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系统”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 5 个工作日；

比赛结束时间以取得成绩时间为准，联赛、积分赛成绩以

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时间为准，排名以公布时间为准；

（二）授予：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省体育局以文件形式授予

等级称号；公示期内有异议的，由省体育局进行复核确认，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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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期满 5 个工作日内发布修正说明，以文件形式授予等级称号；

（三）公布：省体育局在“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”发布授予

等级称号的信息，包括运动员的姓名、性别、体育项目、等级称

号、比赛成绩、比赛名称、比赛时间和地点等，主动接受社会监

督。

第十三条 香港、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运动员参加云南省级

比赛可以授予等级称号。香港、澳门特区体育项目总会注册运动

员参赛前应获得相关总会参赛和被授予等级称号的同意书。

第十四条 等级证书为电子证书，由体育总局统一设计、编

号，在“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”公布，自行下载打印。

第十五条 等级称号授予过程中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取

任何费用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

第十六条 等级称号监管实施项目监管、属地监管。省体育

局对全省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关活动违反本实施细则

的，有权举报。省体育局接到举报后，应当及时核实、处理。

第十八条 运动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授予等级称

号，已授予的等级称号予以撤销；情节严重的，列入限制、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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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竞技体育活动名单：

（一）违反兴奋剂管理规定在处理处罚期内的；

（二）违反赛风赛纪管理规定在处理处罚期内的；

（三）采用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等方式取得等级称号的；

（四）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九条 授予单位工作人员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

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依纪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对符合条件不予授予等级称号的；

（二）未按规定期限或方式完成等级称号授予工作的；

（三）在等级称号授予过程中收费的；

（四）在等级称号授予过程中参与弄虚作假的；

（五）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二十条 等级称号授予过程中，工作人员涉嫌滥用职权、

玩忽职守、利益输送、徇私舞弊等构成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，

依照有关规定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、司法机关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未在体育总局公布范围内的项目不得使用与

本实施细则相同的等级称号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不适用于外国运动员，也不适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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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代表单位注册在外国的运动员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体育局负责解释。本实施细则

中未涉及的规定内容，按照体育总局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报体育总局备案，自 2025 年 1 月 1

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集体球类项目推荐等级称号运动员名单（示例）

2.关于《云南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领导答疑

3.关于《云南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的政策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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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集体球类项目推荐等级称号运动员名单
（示例）

云南省体育局：

×××代表队参加 XX 年云南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获得女

子甲组第 X 名，按照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获得 X 名一级运

动员、X 名二级运动员和 X 名三级运动员等级称号名额，其中

×××（身份证号：××）、×××（身份证号：××）拟推荐

授予一级运动员，×××（身份证号：××）、×××（身份证

号：××）拟推荐授予二级运动员，×××（身份证号：××）、

×××（身份证号：××）拟推荐授予三级运动员，其他人员名

额放弃，理由是……。

参赛单位（公章）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
主教练签名： 手机号码：

（备注：参赛单位按照比赛竞赛规程中明确的内容填写，一

般情况下是各州（市）教育体育局，代表队为实际参赛的学校、

体校或体育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等。）



云南省体育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云南省体育局发布

— 10 —

附件 2

关于《云南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
则（试行）》领导答疑

近日，云南省体育局印发了《云南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

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并发出通知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，要求

各州（市）教育体育局遵照执行。省体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余

红颖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答疑：

一、文件制定的背景和依据是什么？

余红颖：2024 年 3 月 14 日经国家体育总局第 1 次局务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育总局令第

32 号），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其中第十九条明确规定：

“等级称号实行‘谁授予、谁负责’，各授予单位应当制定运动

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，报体育总局备案后实施。”为贯

彻落实体育总局相关要求，制定本《细则》。

二、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余红颖：《细则》共五章 24 条。第一章是总则。主要包括：

运动员取得符合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规定的成绩，授予相应

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；省体育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省级比赛运动

员技术等级工作的管理；参加省级比赛可授予一级运动员、二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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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员、三级运动员等级称号。第二章是等级标准。主要包括：

等级标准由体育总局负责制定和修订，并公布建立等级标准的项

目；省体育局按照体育总局的等级标准和公布建立等级标准的项

目举办相应比赛，并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。第三章是授予主

体和流程。授予主体主要包括：省体育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省级

比赛等级称号；香港、澳门特区体育项目总会注册运动员参赛前

应获得相关总会参赛和被授予等级称号的同意书； 比赛结束 10

日内，比赛竞委会向“云南省青少年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系统”

上传秩序册和成绩册，集体球类项目和团体项目的等级称号授予

应严格按照体育总局有关具体要求执行并在成绩册中予以清晰

体现，明确了秩序册和成绩册的制作要求；授予集体球类项目等

级称号的，参赛单位应当在比赛结束 5 个工作日内提供拟授予等

级称号的运动员名单。省青少年训练中心进行前期审核后报省体

育局；省体育按照要求完成公示、授予、公布 3 个环节的工作流

程；等级证书为电子证书，由体育总局统一设计、编号，在“运

动员技术等级系统”公布，自行下载打印。第四章是监督检查和

责任追究。主要包括：省体育局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运动员技术

等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关活动违反本

《细则》的，可向省体育局举报；明确了撤销等级称号的四种情

形、授予单位工作人员违反本《细则》规定给予相关处理的情形；

特别是工作人员涉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利益输送、徇私舞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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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构成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，依照有关规定及时移送纪检监察

机关、司法机关追究相应责任。第五章是附则。主要包括：本《细

则》不适用于外国运动员，也不适用于参赛代表单位注册在外国

的运动员；本《细则》报体育总局备案，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

施行。

三、文件的适用范围是什么？

余红颖：本《细则》所称运动员，是指参加符合云南省可授

予等级赛事参赛条件的的正式参赛运动员。

四、文件的创新特点是什么？

余红颖：（一）不再向下授予等级称号批授权限。取消了省

体育局下放各州（市）教育体育局对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批授的

权限。等级称号的管理工作调整为按照赛事级别分级管理。国家

体育总局相关体育项目管理中心、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授予分管

项目国际比赛、全国比赛等级称号，省体育局授予省级比赛等级

称号。

（二）优化授予流程。取消逐级申请程序，不再要求运动员

在赛后 6 个月内提交秩序册、成绩册、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来办

理办理等级称号。调整为比赛结束后 30 日内，省体育局将公布

比赛秩序册、成绩册，并对拟授予等级称号人员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满无异议的，授予等级称号。



云南省体育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云南省体育局发布

— 13 —

（三）等级证书为电子证书。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设计、编

号，在“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”公布，自行下载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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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关于《云南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
则（试行）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
2024 年 3月 14日经国家体育总局第 1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32 号），

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为贯彻落实体育总局相关要求，制

定本《细则》。

二、文件制定依据

《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32 号）

第十九条：“等级称号实行‘谁授予、谁负责’，各授予单位应

当制定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，报体育总局备案后实

施。”
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共五章 24 条。第一章是总则。主要包括：运

动员取得符合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规定的成绩，授予相应运

动员技术等级称号；省体育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省级比赛运动员

技术等级工作的管理；参加省级比赛可授予一级运动员、二级运

动员、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。第二章是等级标准。主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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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标准由体育总局负责制定和修订，并公布建立等级标准的项

目；省体育局按照体育总局的等级标准和公布建立等级标准的项

目举办相应比赛，并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。第三章是授予主

体和流程。授予主体主要包括：省体育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省级

比赛等级称号；香港、澳门特区体育项目总会注册运动员参赛前

应获得相关总会参赛和被授予等级称号的同意书； 比赛结束 10

日内，比赛竞委会向“云南省青少年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系统”

上传秩序册和成绩册，集体球类项目和团体项目的等级称号授予

应严格按照体育总局有关具体要求执行并在成绩册中予以清晰

体现，明确了秩序册和成绩册的制作要求；授予集体球类项目等

级称号的，参赛单位应当在比赛结束 5 个工作日内提供拟授予运

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运动员名单。省青少年训练中心进行前期审

核后报省体育局；省体育按照要求完成公示、授予、公布 3 个环

节的工作流程；等级证书为电子证书，由体育总局统一设计、编

号，在“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”公布，自行下载打印。第四章是

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。主要包括：省体育局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

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关活

动违反本实施细则的，可向省体育局举报；明确了撤销运动员技

术等级称号的四种情形、授予单位工作人员违反本细则规定给予

相关处理的情形；特别是工作人员涉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利

益输送、徇私舞弊等构成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，依照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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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、司法机关追究相应责任。第五章是附则。

主要包括：本实施细则不适用于外国运动员，也不适用于参赛代

表单位注册在外国的运动员；本实施细则报体育总局备案，自

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四、文件的主要特点

（一）不再向下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批授权限。取消了

省体育局下放各州（市）教育体育局对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批授

的权限。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管理工作调整为按照赛事级别分

级管理。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体育项目管理中心、全国性单项体育

协会授予分管项目国际比赛、全国比赛等级称号，省体育局授予

省级比赛等级称号。

（二）优化授予流程。取消逐级申请程序，不再要求运动员

在赛后 6 个月内提交秩序册、成绩册、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来办

理等级称号。调整为比赛结束后 30 日内，省体育局将公布比赛

秩序册、成绩册，并对拟授予等级称号人员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

无异议的，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。

（三）等级证书为电子证书。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设计、编

号，在“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”公布，自行下载打印。

五、文件的施行时间。

细则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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